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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和鼓励客商（含广丰籍投资者）在我县投资兴业（含民营经济占绝对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促进我县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优惠办法。
一、用地供应政策
第1条　客商投资需要的各类用地，可通过出让、租赁、划拨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客商投资使用土地年限为：工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和其他用地50年。土地使用期满后继续使用的，可申请办理延长用地手续。客商投资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保持原有用地性质的基础上，可依法转让、出租、抵押、继承或作为合资、合作经营的折股投资。
第2条　客商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项目用地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可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供地。
第3条　新办工业企业的用地，执行国家规定我县的最低出让价，企业通过公开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境外资金1000万美元（其它外币按国家当时汇率折算）以上，或高新技术项目（经省以上认定）及税收回报率高的招商项目，可以一事一议。
二、财税优惠政策
第4条　兴办工业企业，自投产之年起五年内，年增值税额（指当年度内实纳增值税，剔除政策性退税后，下同）达200万元，受益财政按年纳增值税额的5%给予奖励；以20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50万元增值税额，奖励数增加1个百分点，最高奖励比例不得超过15%。
第5条　兴办贸易公司（内贸）项目，年增值税达100万元，受益财政按年纳增值税的5%给予奖励；以10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20万元增值税额，奖励数增加1个百分点，最高奖励比例不得超过15%。
第6条　兴办县级以上（含县级）农业龙头企业，自投产之年起五年内，年增值税额达50万元，受益财政按年纳增值税额的5%给予奖励；以50万元为基数，每增加20万元增值税额，奖励数增加1个百分点，最高奖励比例不得超过15%。
第7条　客商投资兴办工业、贸易、农业企业，自投产之年起，其企业所得税地方实得部分，实行前三年全额奖励，后两年减半奖励政策，期满后不再享受奖励。
第8条　在政策优惠期限内，若上述同一企业同一项目税收奖励同时符合企业所得税奖励政策或增值税奖励政策的，则只能就高享受单项奖励政策。
第9条　本办法所指的奖励年限原则上为5年。对履行投资合同约定条款的招商引资企业，自投产之年起五年奖励政策优惠期满后，若企业提出申请，则由政财局牵头，会同园区管委会、商务局及服务单位对企业合同履约情况进行评估，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决定是否延长企业享受增值税奖励政策期限及奖励比例。
第10条　物流业、建筑业、机械租赁业，旅游业，电子商务等其他三产及本办法未提及到的项目奖励政策，由受益财政按有关优惠政策及签订的相关合同执行。
第11条　上述所有奖励资金扶持企业用于发展生产，对于已享受国家其他优惠政策的纳税额不再重复享受纳税奖励政策。
三、规费优惠政策
第12条　客商投资企业所涉及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含基金类），未进园区的按规定标准的下限收取，进工业园区的在享受下限收取外，对县级下（含县级）收费予以免收或先征收后奖返。
第13条　对客商投资企业，进工业园区的项目优先按排供水、供电；用电容量在315KVA及以上的，其工业用电享受江西省目录电价大工业用电价格，并可申请实施峰谷用电价格。
第14条　进工业园区的工业企业，免交基础设施配套费；若企业自选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城建规划部门只收工本费办理“两证一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选址意见书）。
第15条　客商投资新办企业，所有办证办照均在县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并由引资单位和县商务局负责全程跟踪服务。
四、其他优惠政策
第16条　创获中国驰名商标或产品被为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且年纳增值税500万元（含）以上的，由县政府一次性奖励50万元；企业股票发行上市后，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上述奖励与其他部门考核奖励相重合的，应就高不就低，不再重复计奖。
第17条　在执行本办法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或本办法未涉及的有关事项，可以一事一议，一企一议。
五、其他事项规定
第18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奖励及优惠，由县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兑现，由县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办。
第19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以调整后政策为准。
第20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生效。以前颁发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21条　本办法由县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解释。

